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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山东省泰安市检察院书记员 杨芳心

位于鲁中地区的山东省宁阳县，是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战役发生地，红色
资源丰富。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在战役中牺牲英烈的墓地却未能得到应有的
重视和妥善保护。

2020 年 3 月，8 位人大代表提出 《关于加强散葬烈士墓管理保护的建议》，
建议对宁阳经济开发区内的多处无名烈士墓加强管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
们意识到这是一条重要的英烈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初步分析后，一些疑问亟待解决：无名烈士身份不明、烈士墓地分布范围
不清、墓地数量不详，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调查走访才能找出答案。

为全面了解县域英烈纪念设施管理现状和相关数据，我院与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成立专案组，共同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怀着对英烈的敬仰，专案组历时
20 天、行程数百公里实地走访核查，共排查出散葬烈士墓 6 处，分布在 5 个乡
镇中的 6个村居附近，安葬烈士 211名，其中多处墓地无专人管理、损毁严重。

接下来，我们又重点查询这些烈士是在哪个战役中牺牲的。由于年代久
远，相关档案缺失，信息遗漏，调查又一次陷入困境。

为尽快找到突破口，我院邀请县史志办等单位相关人员座谈，进一步校核
烈士信息，并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最终确定这些烈士参与的战役是“汶河阻击
战”。史料记载，这场战役毙伤俘虏敌军 7580 多人，我方有 200 余名官兵壮烈
牺牲。

查明案件事实后，我院及时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履
行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职责，维护英烈权益。我们感到，这既是对烈士英灵的告
慰，也是回应群众关切，更是崇尚英烈、缅怀英烈、捍卫英烈的现实需要。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接到检察建议后，制定了以迁入烈士陵园保护为主，就
地保护为辅的工作方案，并积极争取迁葬资金，用于烈士墓迁葬保护工作。我
院办案干警积极跟进监督，督促烈士墓发掘、迁移安葬等工作有序推进，尽早
将散葬烈士遗骸迁入陵园。

无名烈士迁入陵园后，我们又萌生了一个更温暖的想法——送无名英雄回
家。但是，距离烈士们牺牲已有 70 余年，发掘烈士遗骸也没有找到太多身份
信息，英烈回家之路困难重重。

为此，办案干警多次与相关部门协调，对留存烈士遗骸进行 DNA 测序比对，
并发起烈士寻亲活动。最终，我们成功为平度籍烈士李树忠、莱阳
籍烈士杨凤五找到了家人，让英烈魂归故里。

以此案为契机，我院还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会签了 《关
于建立英雄烈士保护部门联动协调制度的意见》，建立日常
联络、信息共享、案件移送等工作机制，形成保护英烈设施
合力。

送无名英烈回乡

扫码看视频

本报讯（通讯员董文静） 与不法印刷商联手搭建“产销”一体链条，开设几
十家网络店铺专门用于销售盗版书籍，涉案金额达 250 余万元。日前，经福建省
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卢某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15万元。

卢某因爱好读书，平日收集了大量纸质图书和电子书资源。日子久了，他从
帮人代找图书资源中嗅到了商机，逐渐从书迷变为了盗版书贩子。

经查，2018 年至 2022 年，卢某先后注册 80 余家网店售卖盗版书籍。他熟知
各类电子书籍的获取途径，便利用爬虫软件从电子书城、云盘论坛等处非法下
载，将多达十余 TB 的电子书资源储存于个人电脑，再上架至网络店铺。这些盗
版图书定价通常为正品的 5 折以下，尤其是册数较多、原价几千元的套装书籍和
系列丛书，在其店铺仅售几百元。为降低成本获取更高利润，卢某与一些印刷商
形成合作：根据网络订单要求，卢某将电子图书发送印刷商印制成册，再由印刷
商直接向客户寄送。

卢某还开通个人社交账号，在各类“书友群”推广。因店铺提供的图书种类
齐全，涵盖艺术、社会科学、文学等领域，甚至可以针对需求量大的考公考研群体
提供热门备考资料，其店铺年度销售额最高达到百余万元。

2023 年 8 月，公安机关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中，发现网络销售盗版书籍的
线索，循线索调查后锁定卢某并立案侦查。2024 年 9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
思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经审查认为，卢某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情况
下，非法下载电子书并委托他人印制成册，通过自己开设的网店对外销售，其行
为涉嫌非法经营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著作权罪，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数罪
竞合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与此同时，涉案侵权文字作品的权属和授
权情况便成为认定该案侵权数量和金额的焦点问题。

“该案中，我们从网店经营数据中剔除交易关闭、退款、刷单等情形，梳理出
的有效交易近 5 万笔，涉及约 5.5 万册图书，侵权作品数量众多且权利人分散。”
承办检察官王文俊解释道，为确定侵权数量，检察机关排除了不受我国著作权法
保护、已过权利保护期限等特殊情形，结合卢某获取电子书籍的手段途径及其本
人无法提供获得著作权人许可的相关证明，认定涉案图书均系未经著作权人许
可复制发行的盗版书。思明区检察院最终认定侵权文字作品数量为 5 万余册，
涉案金额 250万余元。

今年 2 月 5 日，思明区检察院以卢某涉嫌侵犯著作权罪提起公诉。法院审理
后，依法采纳检察机关的全部起诉意见，作出前述判决。

注册80余家网店卖盗版书
一男子因侵犯著作权罪获刑

中华鲟具有重要的科研、生态及经济价值。我建议
参照长江模式，建立江海协同保护机制；建设中华鲟保
护地与聚集地，同时科学评估增殖放流效果，优化饵料
资源及生存条件；加大对渔民和海上作业人员的科普
和法治宣传，提升误捕中华鲟后的救助能力；相关部门
也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中华鲟海洋领域的保护工作。

提升误捕中华鲟后救助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抲鱼人渔业专业合作

社党总支书记、理事长 夏永祥
保护中华鲟在海洋领域的自然繁育至关重要。

舟山渔场饵料资源丰富，为中华鲟生长提供了良好
基础，然而舟山海域缺乏系统的监测研究。希望能
从法律层面划定中华鲟栖息地，作为它们的“避难
所”，和人类的集中经济活动隔离开，并逐步摸索出
海洋围栏、保种基地等措施。各方共同努力，中华鲟
才有未来。

划定中华鲟栖息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 危起伟

听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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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华鲟。浙江
海洋大学副研究员王晓
艳供图

□本报记者 龚婵婵
通讯员 陈洪娜

2025 年 3 月 28 日是第五个中华
鲟保护日。中华鲟是现存最古老的
鱼类之一，被称为“水中活化石”，并
因 其 极 度 珍 稀 又 被 称 作“ 水 中 大 熊
猫”。然而，近年来中华鲟种群却面
临灭绝危机。

在中华鲟保护日到来前夕，浙江
省舟山市检察院召开加强舟山海域国
家一级野生动物中华鲟保护行政公益
诉讼案听证会。听证会现场，与会人
员围绕加大宣传力度，让渔民掌握中
华鲟保护、救治知识，确保放流成活
率，畅通中华鲟洄游通道，建立中华鲟

“海洋避难所”等工作提出具体建议。

屡遭误捕：一条短视频揭
开的保护困局

“这是什么怪鱼？捕鱼这么多年，
从没见过。”今年 1 月初，一条短视频
引起了舟山市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
检察官的注意。视频中，一个渔民展
示了自己误捕的一条长约 1 米、重达
20 多公斤的梭形怪鱼。检察官通过资
料比对，确认这条怪鱼正是中华鲟。

中华鲟与恐龙同时代，不仅是地
球上现存最古老的鱼类之一，更因其
极高的生态、科研和文化价值，被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检察官随即展开调查，走访海洋渔
业等部门，了解到今年 1月至 3月，舟山
海域渔民作业时有 7 次误捕中华鲟的
记录；自 2016 年 3 月以来，渔民误捕中
华鲟的记录已累计达 70 余次，主要集
中在岱山县的黄泽洋、岱衢洋等海域。

据统计，舟山市有定置帆涨网、
近海拖虾、底拖作业的渔船约 900 艘，
不少渔船曾误捕中华鲟，个别渔民甚
至多次误捕。

“因宣传不到位，渔民对中华鲟
认识有限，即使误捕后放生，所采取
的方式也不妥当，中华鲟的保护情况
令人担忧。”办案检察官介绍。

多方求证：舟山海域或为
中华鲟主要海洋栖息地

中华鲟是典型的洄游性鱼类，在
淡水和海水间完成其生命循环。研究
表明，成年中华鲟超过 80%的生命周
期（10 年至 15 年）在海洋中度过，通过
摄食海洋生物积累能量，为后续的繁
殖洄游储备体力。每年 10 月至 11 月，
性成熟个体从近海大陆架集群溯游
至长江上游产卵繁殖。

“近年来东海海域频繁出现的误捕
事件，促使我们系统开展对中华鲟海洋
栖息地的科学评估。”办案检察官介绍。

今年 2 月，舟山市检察院委托浙
江海洋大学对舟山海域中华鲟情况
进行评估鉴定。通过环境 DNA 检测
等方法，确认了舟山海域存在稳定的
中华鲟高密度聚集区，其空间分布特
征与历史文献记载、洄游轨迹模型及
海洋环境参数高度吻合。

“结合误捕记录和专家报告，基
本可以证实舟山海域是中华鲟的主
要海洋栖息地。”办案检察官说。

检察机关在调查中还发现，尽管
相关部门已采取了一定措施加强保
护 ，但 中 华 鲟 的 保 护 仍 面 临 诸 多 挑
战：缺乏系统监测研究，难以全面掌
握洄游路线、栖息习性及种群变化等
关键信息；尚未建立舟山海域中华鲟
保护规范，未开展栖息地调查；科普
法治宣传不到位，部分沿海居民和海
上作业人员对中华鲟认识不足，误捕
后未能及时采取正确措施。

凝聚合力：让中华鲟在碧
波里生生不息

保护势在必行，更需多元共治。
在 3 月 26 日召开的听证会上，与会专
家学者、行政机关代表、听证员等围
绕舟山海域是否为中华鲟主要海洋
栖息地；对舟山海域出现的中华鲟或
者中华鲟栖息地，应采取何种保护措
施以及相关可行方案各抒己见。

专家建议加大宣传力度，让渔民掌
握中华鲟保护、救治知识，确保放流成活
率。同时，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监
测，并在禁渔期以外针对性加强保护。

与会人员还对兼顾海上工程建设
与生态保护、依托跨海大桥优化监测
措施、畅通中华鲟洄游通道、建立中华
鲟“海洋避难所”等提出了具体建议。

听证会最终形成共识，必须采取
有效措施，在舟山加强中华鲟海洋领
域 的 保 护 工 作 。一 个 涵 盖 中 华 鲟 救
护、监测、养殖、宣传、资金、机制等全
方位的保护网络正在逐步形成。

舟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旭征

告诉记者，舟山检察机关将积极履行
公益诉讼职责，以听证会专家意见为
蓝本，联动涉海部门构建保护矩阵，
共同为中华鲟划定一片安全的栖息
地，让它们在东海碧波中自由繁衍、

生生不息。
海洋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海

洋渔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规划等多家
职能部门，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建议相关
部门协同开展中华鲟多维度保护工作。

屡屡发生的渔民误捕中华鲟事件引起了浙江省舟山市检察院检察官关注。在第五个中华鲟
保护日前夕，该院召开中华鲟保护公益诉讼听证会，探讨中华鲟保护面临的困境和应对——

如何让“水中大熊猫”不再受伤害？

古鲟鱼起源于白垩纪时期，是淡水鱼类中个体最大、寿命最长的鱼类之
一，主要分布在北纬 45°以北的俄罗斯水域，尤其是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
花江等流域。古鲟鱼演化有几十种形态，后来很多形态消失灭绝了。

中华鲟曾散布在珠江、闽江、钱塘江、黄海等水域，后来随着地壳变
迁、人类活动，这些种群陆陆续续消失，仅存在长江里，种群个体较大，一
般有五六百斤。综合来看，中华鲟性成熟大概是 15 岁，15 岁就要回长江繁
殖，繁殖以后幼鱼也会回到海里。

中华鲟是内陆水域（长江）和海洋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者。目
前，关于中华鲟海洋生活史的研究很少。

（根据听证会录音整理）

中华鲟小传


